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公共屋邨的石油氣供應情況和費用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香港房屋委員會（下稱「房委會」）

為公共屋邨（下稱「屋邨」）住戶供應中央石油氣所實施的政策

及有關的監管事宜。  
 
 
背景  
 
2.  房委會一向的政策是在情況許可下，盡量為屋邨住戶供

應煤氣。不過，由於有些屋邨位處偏遠，或在多年前興建時尚未

有煤氣供應，房委會便與中央石油氣供應商合作，為有關屋邨的

住戶供應中央石油氣。現時，由房委會管理而設有中央石油氣供

應系統的屋邨有 15 個 1。  
 
3.  現時，全港共有五家公司供應家用石油氣，即香港蜆殼

有限公司、埃克森美孚香港有限公司、雪佛龍香港有限公司、中

國石化（香港）有限公司及協和石油（香港）有限公司。首三家

公司現正為上述 15 個屋邨供應中央石油氣。  
 
4.  香港燃油產品的價格，一向是個別公司按商業運作原則

和本身的營運成本而釐定。在自由市場經濟運作下，政府並無權

力強制燃油產品的價格。家用石油氣的價格調整方面，香港其中

一間主要的石油氣供應商香港蜆殼有限公司 (蜆殼 )自 1999 年

起，自發地採用一項價格機制，定期檢討其售價，以增加透明度。

為了更緊貼反映國際市場石油氣價格的升跌，蜆殼現時每三個月

(即在一、四、七和十月下旬 )檢討其價格一次，而營運成本則每

年檢討一次。  
 
5.  在每次的石油氣價格檢討中，該公司會按最新的國際石

油氣價格資料預測未來三個月的進口價，以及反映上次檢討時的

預測進口價與其後實際進口價的差異，作為未來三個月的石油氣

訂價。此外，政府亦參照國際石油氣價及本地石油氣進口價的變

                                                 
1 分 別 為 蝴 蝶 邨 、 彩 園 邨 、 金 坪 邨 、 廣 福 邨 、 龍 田 邨 、 銀 灣 邨 、 愛 民 邨 、 安 定 邨 、

三聖邨、水邊圍邨、大元邨、華富 (二 )邨、湖景邨、友愛邨和雅寧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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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監察油公司在本地家用石油氣價格方面的調整是否合理。每

次價格檢討後，蜆殼均會向公眾公布及解釋其價格檢討的結果。

雖然其他油公司並未有制定公開的定期價格檢討和公布機制，據

政府資料所得，市場各油公司的中央石油氣價格調整均大致與蜆

殼相近。  
 
 
監察和管制石油氣供應商  
 
6.  所有為屋邨提供服務的供應商都與房委會簽訂石油氣供

應合約，訂明須興建和維修保養石油氣庫，以及向用戶供應和輸

配石油氣。房委會則向石油氣供應商收取標金 2，作為房委會收

入的一部分，用以支付其履行法定職責的費用。根據石油氣供應

合約，供應商不得限制屋邨用戶只可使用喉管式中央石油氣供

應，用戶可選用其認為適當的其他燃料種類，例如任何其他來源

的便攜式樽裝石油氣。此外，石油氣供應合約亦訂明，供應商不

得收取高於當前私營市場價格的費用。  
 
 
最近引起關注的事宜  
 
7.  由於最近有關注 3 屋邨石油氣供應的收費水平、監察事宜

和運作模式，現於下文各段闡述有關團體提出的主要事項，以及

解釋當局的立場。  
 
石油氣價格  
 
8.  現時主要的關注點，在於石油氣供應商是否一直收取高

於入口價的價格。另有一些關注，就是若有價格較高的情況是否

由於供應商需按石油氣供應合約的規定向房委會支付標金和負

責保養屋邨石油氣設施而造成。我們需指出，石油氣供應合約規

定，石油氣價格不得超過的上限為當前的私營市場價格的水平，

亦即不得超過其他石油氣用戶（包括在私人物業居住或營業的用

戶）所支付的價格。事實上，在過去三年，除大澳龍田邨及長洲

                                                 
2 長 洲 的 雅 寧 苑 除 外 。 由 於 雅 寧 苑 位 處 偏 遠 ， 石 油 氣 供 應 商 為 該 邨 提 供 服 務 所 得 的

商 業 利 益 有 限 。 房 委 會 一 直 就 雅 寧 苑 的 石 油 氣 供 應 支 付 費 用 予 有 關 的 石 油 氣 供 應

商。  
3 愛 民 邨 一 個 互 助 委 員 會 最 近 曾 數 度 就 該 邨 的 石 油 氣 收 費 提 出 投 訴 。 該 互 助 委 員 會

認 為 ， 有 關 費 用 遠 高 於 入 口 價 。 有 關 投 訴 引 發 公 眾 就 處 理 此 情 況 的 可 行 方 法 提 出

建議，包括改變現行運作模式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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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寧苑外  4，其餘 13 個設有中央石油氣供應系統屋邨的用戶所

支付的價格，均與上文第 4 和 5 段所述由蜆殼定期公布的價格一

致。此外，由於無論是私人用戶或公屋用戶，石油氣供應商亦需

保養服務有關用戶的中央石油氣設施，因此，我們不認為在與房

委會簽訂的石油氣供應合約中，包括供應商須向房委會支付標金

和負責保養石油氣設施兩項規定，會抬高屋邨用戶支付的石油氣

價格。  
 
定期就石油氣供應合約重新招標  
 
9.  有意見認為，當局應定期就石油氣供應合約重新招標，

以鼓勵競爭和提升服務質素。事實上，房委會已實施一套全面的

機制，由當區的屋宇裝備工程師每半年監察石油氣供應商的表

現，例如在人手安排、監督、管理協作等方面是否稱職；並會每

半年檢討石油氣供應商的收費資料，以確保屋邨用戶所付出的價

格與市場價格相約。直至目前為止，這套監察機制一直行之有

效。供應商的表現倘令人滿意，其現行石油氣供應合約屆滿時將

獲續期 10 年。因此，我們認為繼續採用現行監察機制，可更有

效確保石油氣供應商為屋邨用戶提供的服務達致應有的水平。  
 
改供煤氣  
 
10. 亦有建議要求當局考慮向現時由石油氣供應商提供服務

的屋邨改供煤氣。然而，有關的改裝工程成本甚高，技術上亦相

當複雜。石油氣和煤氣的物理特性有別，所需的操作條件亦有所

不同。石油氣輸配網絡和家居氣體用具（例如熱水爐和煮食爐）

不能兼容煤氣，因此必須更換。  
 
11. 根據現行與石油氣公司所訂定的合約條款，煤氣輸配網

絡的安裝工程，必須在現行石油氣合約屆滿之後，方可動工。有

關屋邨和所有住宅單位，均需進行工程，把整個石油氣設備和喉

管系統徹底拆除（例如在戶外地方大規模挖掘、大廈外牆架設棚

架，以及在住宅單位內敷設喉管和安裝氣錶裝置）。初步估計，

有關工程可能需時約 12 個月，其間需暫停管道輸氣系統的供

氣。基於上文所述，我們認為，由現時供應石油氣改為供應煤氣，

會對有關屋邨用戶造成極大滋擾和財政負擔，因此並不可取。  
 

                                                 
4 該 兩 屋 邨 由 於 位 受 地 理 環 境 限 制 ， 涉 較 高 的 運 輸 費 用 ， 因 此 有 關 石 油 氣 供 應 商 正

收取較高的價格，較蜆殼定期公布的價格高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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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此外，基於屋邨空間有限和安全因素，在一個屋邨同時

供應石油氣和煤氣的混合供氣模式，並不可行。  
 
 
未來路向  
 
13. 房委會素來明白需要保障屋邨住戶的權益，並會繼續密

切監察有關石油氣供應商的表現。此外，為了令屋邨居民充分知

悉石油氣的價格水平，房屋署會研究以不同途徑，加強與石油氣

供應商溝通，以及把石油氣價格的變動清楚告知居民。  
 
 
 
運輸及房屋局  
2009 年 5 月  


